
一心想当地方主官
商人老板称呼他“老大”

1968年，邹明勇出生在资阳一个贫困家庭，
家中有弟兄姊妹6人，经常吃不饱饭，幼时全家
人辛苦劳动、艰难生活的画面就这样深深地刻
在邹明勇脑海里。“童年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我一心想走出去，出人头地。家里也很支持我，
一家人节衣缩食供我读书。”邹明勇说。

1988 年，邹明勇考入大学，如愿跳出农门。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内江市政府法制局工
作，从校门跨入了机关大门。

“刚开始工作时，我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怀着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满怀激情地投入到
学习和工作中，因为勤奋肯干、吃得了苦，很快
就获得了组织的认可。几年内，我从内江市法
制局工作人员，一步步晋升为市政府办公室秘
书科长，一路上还是比较顺利的。”回想起自己
的奋斗历程，邹明勇感慨万分。

在此期间，组织上曾考虑选拔他到省级部
门工作，但他却婉言拒绝了。邹明勇告诉办案
人员：“我那时一心想当主官，觉得成就事业的
捷径在基层、基础在基层，只有主政一方，才有
作为。斟酌再三，对权力的向往让我作出了放
弃的选择。”

2010年9月，因工作表现突出，邹明勇被组
织任命为安岳县委副书记、县长。如愿当上了
地方政府主官的邹明勇意气风发，认为自己拥
有了权力，很快便能实现价值，成为家族的骄
傲。

安岳县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当地人深受
巴蜀文化双重影响，热情、大方、耿直，邹明勇觉
得安岳人的这些性格特点，与自己非常契合，一
些商人老板就抓住他这个心理，请吃请喝、送钱
送物，渐渐与他成为“好哥们”，而邹明勇也“讲
义气”，常常为商人老板站台、提供帮助。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看着越来越多的商
人老板为自己鞍前马后服务，邹明勇的虚荣心
日渐膨胀，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告诫
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段时间后，当地政商圈子里有了“邹县长
耿直、大气、讲格局”的传言，商人老板纷纷称呼
他“邹大爷”“老大”。对此，邹明勇坦言道：“我
最初有些不习惯，后来渐渐听顺耳了，也就习惯
了，甚至觉得这些称呼是对自己的尊重，是自己
人之间的称呼。”

在商人老板的影响下，邹明勇变得更加“讲
究”，他开始热衷于穿名牌、喝名酒、出入高档场
所，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邹明勇告诉办案人
员：“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追求权力财富‘双
丰收’，既要权，也要钱，想着两个都占才是‘人
生赢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

面对围猎主动疯狂敛财
收受财物共计5431万余元

2000 年，邹明勇从内江市政府办公室调回
资阳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在一次饭局上，他认
识了资阳某公司老板余某，二人相谈甚欢。

此后，余某经常请邹明勇吃饭，二人的交情
日渐加深，常一起到酒吧、会所等高档场所消
费。邹明勇自认为和余某关系很好，是“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的“好兄弟”。

2010 年，邹明勇当上安岳县县长后，余某
认为自己赚钱的机会来了。2011 年上半年，
余某找到邹明勇，请求他帮助协调项目。余
某虽没有明说回报细节，但邹明勇知道他的
办事风格，便爽快地答应了。之后，邹明勇找
到时任分管城建工作的县领导，顺利帮余某争
取到安岳县某安置房小区和高速路连接线道
路两个总投资5亿多元的建设项目。项目投资
合同签订后，余某准备送给邹明勇 300 万元感
谢费，经过几番试探，邹明勇明确表示钱少了，
拒绝了他的“好意”。

考虑到以后项目推进还需要邹明勇支持，余
某便与合伙人商议，决定送给邹明勇以上两个项
目总利润的20%，待项目结算后支付。2013年2
月，余某等人约邹明勇在成都某餐厅吃饭，席间
向邹明勇提出上述想法，邹明勇表示同意。

2015年，高速路连接线道路项目竣工验收，
但安置房项目尚未完工，无法确定利润，余某等
商议后决定按项目估算利润 5000万元为标准，
再以事先约定的 20%比例支付邹明勇好处费
1000万元，邹明勇对此表示认可，双方约定在获
得项目全部投资回报后进行支付。

2018 年 8 月，两个项目投资款项及回报拨
付完毕，余某向邹明勇提出支付约定的好处费，
并提出两种方案，一是直接送予现金1000万元；
二是将这1000万元继续投入余某开发的房地产
项目中，可随时支取本金并保底送予银行同期
利息。邹明勇思考后决定将这1000万元投入余
某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继续生利。

除了收受余某的好处费，邹明勇还为某公
司安岳分公司在南山片区建设项目补充合同签
订、土地竞拍保证金缴纳、款项拨付等方面提供
帮助，收受好处费 587万余元；为某公司某项目
规划建筑设计方案调整、承揽某安置区建设项
目、某高速公路（安岳段）互通连接线建设工程
项目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股东周某某现金552
万元；为某公司投资开发安岳县某酒店项目承
揽、协议签订、优惠政策扶持、房地产开发项目
容积率调整等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代某某现金960万元……

经查，邹明勇在担任安岳县县长、资阳市政
府副秘书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
26家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
币共计5431万余元。

“我怎么可能收了这么多钱？我居然收了
这么多钱！”留置期间，邹明勇回忆并计算自己
收下的每一笔财物，看着累加后的 5431万余元
这一惊人数字，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犯下严重的
错误，再难回头。

为了让家族过得更体面
带着侄子和内兄赴腐途

邹明勇运用手中权力捞取了不少好处，在
自己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他想到要为亲人谋
点福利，“我是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兄弟姊妹们
为了供我读书付出了很多，我对他们一直是感
激的。我就想着不仅要自己过得好，也要用自
己手中的权力让整个家族都过得更体面。”

在错误思想影响下，邹明勇一人腐带动全
家腐。很快，他的内兄江某和侄子邹某君成了
其腐败路上的同行者。

2012年江某（另案处理）从资阳市交通运输
局退休后，找到在安岳当县长的妹夫邹明勇：

“我现在退休了，感觉可以干点事情了，你能不
能想想办法，给我找点赚钱的路子？”邹明勇听
后立即答应道：“没问题。”

2012年9月，邹明勇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某
公司承揽到一个建设项目。随后，邹明勇向该公
司负责人打招呼，让江某承揽该项目监理工程。

2013年6月，江某借用某监理公司资质顺利中
标，但是中标后的江某实际上并未实施该项目。碍
于邹明勇的面子，2016年至2018年，该公司项目负
责人谭某仍为江某发放监理费共计56.8万元。

除了江某，邹明勇的侄子邹某君（另案处
理）也被其拉入腐败泥潭。

2011 年，邹某君购买了陆某公司开发楼盘
中的几个商铺，在支付完 50 万元定金后，还有
480 余万元尾款无力支付。正当邹某君一筹莫
展时，开发商陆某主动给他打来电话：“我有点
事情想找你叔叔，如果你能帮忙协调一下，这房

款就可以抵了。”
邹某君心里清楚，陆某是想通过他找到邹

明勇，让其对陆某的公司给予照顾和帮助。“我
试试看吧。”在巨额诱惑下，邹某君将此事告诉
了邹明勇。“我明白了，抵房款的事情交给我。”
邹明勇一口答应。

据查，2012年至2014年，邹明勇利用担任安
岳县县长的职务之便，为陆某公司建设项目补充
合同签订、土地竞拍保证金缴纳、款项拨付等方面
提供帮助。2014年8月，陆某经邹明勇同意后，免
收邹某君商铺购置款、税款等共计487万余元。

2020 年 7 月，安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
处邹某君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80 万元。
2020年12月，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
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万元，由资
阳市交通运输局取消其退休待遇。

“侄儿利用我的影响做生意，商人利用他来
行贿，最终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内兄利用我
的职权和影响做项目、拿项目、非法获利，最终
也走上了犯罪道路。我三观扭曲，自己贪腐，也
把家人带入其中，使几个家庭失去幸福，代价太
惨痛了。”在留置室，邹明勇忏悔道。

公然推翻县委常委会决议
不顾原则把不合规变成“合规”

“邹明勇行事是比较霸道专横的，他胆子比
较大，除了主动索贿、大肆捞钱，在工作上更是
独断专行、说一不二。”据办案人员介绍，在任安
岳县县长时，邹明勇任性用权、胆大妄为，甚至
公然推翻县委常委会决议，不顾工作原则当起
了“一霸手”。

2011年，安岳县某酒店负责人黄某某得知，
当地另一酒店投资人代某某通过邹明勇拿到了
巨额财政优惠扶持资金。黄某某忙拜访邹明
勇，用金钱“开道”，提出想在县城3公里外的酒
店原址上，扩大规模建设某温泉旅游度假酒店，
希望其帮忙给予同等的优惠扶持政策。在金钱
的“轰炸”下，邹明勇答应了黄某某的请求。

该酒店规划用地近190亩，包括酒店原有地
块119亩和未征地拆迁的地块70亩。按照有关
规定，上述两宗地块不能同时挂牌出让。

为了缓解在其他项目上的资金压力，黄某
某向邹明勇提出在竞得119亩地块后，就开始兑
付优惠扶持资金。然而，该温泉旅游度假酒店
项目的主楼设计在 70亩地块，在主楼项目地块
都没有竞拍成功的情况下，就提前拿到优惠扶
持资金明显不合规。

然而，明显不合规的事情，在邹明勇手里却
变成了“合规”。为了实现对黄某某的承诺，邹
明勇绕过分管县领导，直接安排县旅游局把“提
前兑付财政优惠扶持资金”的内容写入合同送
审稿。不过，邹明勇的“安排”并不顺利，县委常
委会在审定该送审稿时，否定了这一条款。

但邹明勇没有就此罢休，他不顾职能部门
反对，公然违背县委常委会审定该合同时形成
的“竞得项目所有用地后才能兑付优惠扶持资
金”的决议，要求县财政局提前兑付优惠扶持资
金。经查，在此期间，邹明勇多次收受黄某某所
送财物共计792万元。

“我心里很清楚，违背市场规律和县委常委
会决议的做法，会给自己、给地方带来很大的麻
烦。但我当时被利欲蒙蔽了双眼，不顾一切、肆
意妄为。”邹明勇说。

据悉，安岳县某温泉旅游度假酒店至今未
动工，却已提前兑付财政优惠扶持资金，邹明勇
的这一行为造成国有资产的巨额损失。目前，
该项目提前兑付的优惠扶持资金，已通过政府
其他合作项目挽回损失。

作茧自缚，邹明勇在忏悔书中写道：“对违
背市场需求建立五星级酒店，我支持了；在地方
财政不堪重负，举步维艰的背景下，给予优厚的
扶持政策，我给予了；在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情
况下，提前兑付优惠政策，我操作了……其结
果，无疑是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邹明勇主政一方，本应为百姓谋福祉，为地
方谋发展，但却把公权当私器，在谋求私利的道
路上，不惜铤而走险为商人老板大开方便之门。
其所作所为对当地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产生恶劣
影响，也将自己推向犯罪深渊，最终沦为阶下囚，
发人深省、令人深思。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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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被留置后得知收受财物超5000万自己都惊叹

“我居然收了这么多钱！”
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邹明勇有期徒刑15年

邹明勇，男，汉族，1968年2月出生，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四川省资阳市重点建设项目办副主任，资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四川省安岳县
委常委、副县长，安岳县委副书记、县长，资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成员。

2019年11月，资阳市纪委监委对邹明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
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7月，经资阳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
给予邹明勇开除党籍处分；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1年6月15日，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
职权罪判处邹明勇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